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
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

渝环（两江）〔2024〕第63号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2024年5月23日—2024年5月29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 http://ljxq.cq.gov.cn/zwgk_199/jczwgk_172875/hjbh_172927/ljxqlm_273979/ljxqlm_273986/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cqhbljfj@163.com，传真：023-63411355。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，邮编：401147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
	63
	重庆莱斯德汽车电子及天线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
	两江新区鱼嘴组团Q分区Q16-1/02号宗地
	重庆莱斯德汽车电子有限公司
	重庆朕尔安防技术有限公司
	购置土地约55亩，建设标准厂房及办公、研发、生产等配套设施等约54000平方米，本次仅在1号楼和2号楼进行建设生产，3-5号楼仅修建厂房，为后期预留生产车间。购置注塑机、自动剥线机、总装流水线等设备，采用注塑、焊接等生产工艺，达到年产鲨鱼鳍天线总成类110万根，拉杆天线类10万根，线束总成类280万根
	1、废水：

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。雨水经雨水管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。本项目营运期用餐区地面清洁废水与厂区地面清洁废水、生活污水一起经生化池（80m3/d）处理达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96）三级标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果园污水处理厂，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一级A标准后排入长江。

2、废气：

①熔化、扒渣废气：经“高温布袋除尘”装置处理后经1#排气筒排放；

②压铸脱模废气：经“活性炭”吸附装置处理后经2#排气筒排放；

②注塑废气：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3#排气筒排放；

③破碎粉尘：破碎过程全密闭，破碎后经旋风分离将粉尘与碎料颗粒分开，破碎粉尘无组织排放；

④焊接废气：经移动焊烟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

⑤总装车间焊接废气：经喇叭口集气罩收集后经4#排气筒排放。

3、噪声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通过合理布局、基础减振及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。

4、固废

危险废物新建一座危废暂存间，位于厂区2号楼一楼东北侧，面积约为10㎡，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于危废暂存间暂存，定期交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置。暂存间采取“六防”（防风、防雨、防晒、防腐、防渗、防漏）措施，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23)中的相关要求。

一般工业固废新建一座一般固废暂存间，位于厂区2号楼一楼东北侧，建筑面积为10㎡，一般工业固废集中收集后交由物资公司回收处理。

生活垃圾在厂区定点收集，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	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备案（项目编码：2019-500105-36-03-065161）


